附件

产业用地项目引进与落地流程图（旧做法）


产业用地项目引进与落地流程图（新做法）



审定产业项目引进方案


（产业项目引进监管工作推进小组）





产业项目储备与培育


（经服局）





初审产业准入条件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产业项目引进监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起草产业项目引进方案


 （经服局）





起草产业准入条件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经服局）





启动用地选址并征求各单位意见


（光明规土局）





对建议为重点产业项目的项目拟定遴选方案


（发财局）





拟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合同，委托市土地交易机构组织开展交易工作


（光明规土局）





将经审定的重点产业项目的遴选方案和产业监管协议报市发展改革、规划国土及


相关产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发财局）





将初审后的产业准入条件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报光明规土局汇总


（经服局）





起草产业用地招拍挂供应方案并提请规划国土业务会议进行审查和提出意见


（光明规土局）





审定产业用地招拍挂供应方案（含产业准入条件、监管协议、遴选方案）


（土地审批和供应领导小组）





签订土地供应合同


（光明规土局）





与重点产业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端制造业项目签订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新区管委会）





对竞得人或竞买申请人产业准入条件核实或审查


（经服局）





产业项目洽谈与培育


（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接企业项目，开展专家评审，将优质项目列入产业项目意向库）








规划国土部门对项目开展预选址研究





起草遴选方案、准入条件、监管协议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产业部门、规土部门材料进行汇总，起草相关文本材料）





征求意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拟定的遴选方案、产业准入条件和监管协议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对遴选方案、产业准入条件、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进行审定，对项目预选址进行研究）











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


（对遴选方案、产业准入条件、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进行初审，对项目预选址进行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竞得人或竞买申请人产业准入条件核实或审查





召开土地审批和供应领导小组会议审定产业用地招拍挂供应方案，并按程序出让


（授权由分管规土的副区长主持会议）





公示与备案


（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遴选方案，并将遴选方案和监管协议一并报


市发展改革、规划国土及相关产业部门备案）








工业和信息化局与竞得人签订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规划国土部门与竞得人签订土地供应合同













